
2020年度东莞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

编制单位：东莞市财政局

项目名称 东莞市巨灾保险试点工作经费

项目主管
部门

东莞市应急管理局

绩效自评
组织工作
审核意见

1、自评资料提交情况：（1）自评资料报送及时，要求补充佐证材料基本能
够按时补充，但无满意度调查等相关资料。
（2）基础信息表填写不够完整、正确。
（3）项目单位能按要求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自评审核工作。

2、自评结果应用情况：未反映评价结果应用情况，结果应用需要加强。

3、绩效信息公开情况：能按有关规定实施项目绩效信息公开。

项目绩效
抽查审核
等次

审核等次： □优  ■良  □中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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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
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
具体情况：
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1500.00)万元，调整后预算金额(1500.00)万元，预
算调整率为(0.00)%，实际支出金额(1461.00)万元，年初预算执行率为
(97.40)%,调整后预算执行率为(9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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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出方面： 
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
具体情况：
具体情况：该项目共设置4个产出指标，包括产出数量、质量指标、时效指
标、预算（或投资规模）控制指标各1个，具体情况如下：
（1）数量指标：计划完成设置台风和强降水两项保险，2020年4月签订“东
莞市2020-2022年度巨灾指数保险合同”完成该项任务。
（2）质量指标：计划目标为“赔付标准”，按照赔付标准完成验收。提供
了广东省巨灾保险强降雨指数计算报告和广东省巨灾保险台风指数计算报告
。
（3）产出时效指标
  计划年度内完成，实际完成合同与2020年4月签订，第一期保费与2020年5
月20日支付，并提供了支付凭证。
（4）预算（或投资规模）控制指标
  项目预算执行率计划100%，实际预算执行率97.4%，预算执行率总体较
高，提供了第一期保费支付143.85万元和巨灾保险技术服务费22.5万元，共
计1461万元的支付凭证。

3.效果方面：
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
具体情况：
具体情况：该项目共效果指标2个，包括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指标1个，可
持续影响指标1个。具体完成情况如下：
（1）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计划为对自然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及人员伤亡进行经济补偿提升
抗灾救灾效率的“经济补偿减灾”指标，实际提供了大量保险公司巨灾赔偿
支付凭证。较好的保障社会效益，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缺乏相关佐证材
料，无法衡量。
（2）可持续影响指标
     该项指标计划值为用市场手段完善社会治理，建立体系完善巨灾保险
制度的“市场手段救助”从购买保险及保险理赔能体现该指标的实现情况。

绩效自评
降档或“
一票否决
”情况

无



加强预算
绩效管理
的建议

1.进行项目满意度调查，对项目实施救灾对项开展必要的满意度调查并分析
调查结果形成调查报告。
2.进一步规范项目项目绩效报告表及自评得分表的填写，做到信息内容前后
一致不出现错误、矛盾和遗漏。
3、合理设置绩效目标相关指标，任务完成及时率设置年度内完成，不够合
理，不能体现项目设置的实际意义，项目属于建立巨灾保障制度，应越早越
好，应具体到几个月之内完成，这样才能体现那时效性。
4、注意项目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指标实现情况佐证材料的整理。

备注：市财政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全
面性、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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